
附表十一  具有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 

壹、 鍋爐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 

一、甲級鍋爐（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操作人員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課程、時數（50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鍋爐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鍋爐種類型式及構造 3小時 

(三) 鍋爐附屬裝置、附屬品及附屬設備 4小時 

(四) 鍋爐自動控制 2小時 

(五) 鍋爐用水及處理 4小時 

(六) 鍋爐燃料及燃燒 2小時 

(七) 燃料貯存及搬運 3小時 

(八) 鍋爐基礎、配管及閥類 2小時 

(九) 鍋爐電氣設備及儀表 3小時 

(十) 鍋爐清掃及保養 2小時 

(十一) 鍋爐系統操作要領與異常處理 3小時 

(十二) 鍋爐事故預防與處置 2小時 

(十三) 鍋爐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2小時 

(十四) 鍋爐安全運轉實習 

16小時

(含現場

觀摩見習

6小時) 

附註： 

1.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或按

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2.甲級鍋爐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應為接受乙級鍋爐操作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取得訓練期滿證明者，方得參加。但具甲級鍋

爐實習操作時數累計800小時以上，經事業單位證明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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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級鍋爐（傳熱面積在五十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50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鍋爐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鍋爐種類型式及構造 3小時 

(三) 熱媒鍋爐 3小時 

(四) 鍋爐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3小時 

(五) 鍋爐自動控制 3小時 

(六) 鍋爐用水及處理 6小時 

(七) 鍋爐燃料及燃燒 3小時 

(八) 鍋爐清掃及保存 2小時 

(九) 鍋爐操作要領與異常處理 3小時 

(十) 鍋爐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十一) 鍋爐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3小時 

(十二) 鍋爐安全運轉實習 16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三、丙級鍋爐（傳熱面積未滿五十平方公尺者）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練課程、時數 (39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鍋爐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鍋爐種類型式及構造 3小時 

(三) 熱媒鍋爐 2小時 

(四) 鍋爐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2小時 

(五) 鍋爐自動控制 2小時 

(六) 鍋爐用水及處理 3小時 

(七) 鍋爐燃料及燃燒 2小時 

(八) 鍋爐清掃及保存 2小時 

(九) 鍋爐操作要領與異常處理 3小時 



(十) 鍋爐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十一) 鍋爐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3小時 

(十二) 鍋爐安全運轉實習 12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貳、 第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35小

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壓力容器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壓力容器種類及構造 3小時 

三 壓力容器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3小時 

四 壓力容器安全裝置及其使用 2小時 

五 危害物與化學反應相關知識 3小時 

六 壓力容器操作要領與異常處理 4小時 

七 壓力容器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八 壓力容器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3小時 

九 壓力容器安全運轉實習 12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參、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35

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高壓氣體概論 3小時 

三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種類及構造 3小時 

四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3小時 

五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安全裝置及其使用 3小時 

六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要領與異常處理 3小時 

七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八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3小時 

九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安全運轉實習 12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肆、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35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高壓氣體容器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高壓氣體概論 3小時 

三 高壓氣體容器種類及構造 3小時 

四 高壓氣體容器安全裝置及附屬品 3小時 

五 高壓氣體容器積載、運輸 及存放 3小時 

六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要領與異常處理 3小時 

七 高壓氣體容器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八 高壓氣體容器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3小時 

九 高壓氣體容器安全運轉實習 12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